
附件3

2025年度科技孵化器认定实地核查情况表
	孵化器名称
	

	运营主体名称
	

	场地地址
	

	类别
	指标
	是否达到
条件
	备注

	运营资质
	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较强的孵化服务能力。
	□是□否
	

	孵化场地
	具有稳定清晰的孵化场地，可自主支配（自有、租赁或协议使用）的孵化场地面积孵化器不低于5000平方米。
	□是□否
	

	孵化服务队伍情况
	具备职业化运营团队，团队负责人具有相关产业背景、创业投资、技术洞察、企业管理等方面丰富经验；配备较强的专业孵化服务人员和创业导师。孵化器专职孵化服务人员不低于5人，创业导师不低于5人。
	□是□否
	

	投融资情况
	孵化器配备自有种子资金或合作的孵化资金规模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，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占比不低于6%，且资金使用案例不少于1个。
	□是□否
	

	知识产权情况
	在孵企业中已申请专利的企业占在孵企业总数比例不低于10%，或拥有有效知识产权的在孵企业占比不低于10%；
	□是□否
	

	在孵企业情况
	在孵企业不少于8家，且每千平方米平均在孵企业不少于2家。
	□是□否
	

	合法合规经营的情况
	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未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，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的情况。
	□是□否
	

	实地核查情况及建议
	建议：
         核查单位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